附件1
 建筑业企业资质简单换证办事指南（含设计与施工一体化）
	事项内容
	1、建筑业企业资质简单换证许可

2、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企业资质简单换证许可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5、《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

6、《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69号）

7、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还需符合

（1）《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3号）

（2）《<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21号）。

	审批范围和条　　件
	    一、审批范围：

    1.工程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不含民航、铁路等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2.施工总承包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3.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4.工程设计与施工企业二级资质（换发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二、审批条件：

    1.《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2014〕159号）；

    3.《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15〕20号）；

    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2007〕72号）；

    5.《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建市〔2010〕210号）；

    6.《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5〕154号）；

    7.《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通知》（建办市函〔2015〕870号）；

    8.《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我省建筑智能化等4个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换证相关工作的通知》（粤建许函〔2015〕2154号）；

    9.《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我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简单换证工作的通知》（粤建许函〔2015〕2331号）。

	数量及方式
	随时受理，符合条件即予许可，无数量限制。

	申请材料
	    一、简单换证原则

    1.本次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按简单换证原则进行换证。企业换证不需要审核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和工程业绩等相关材料。

    2.不设单独的一体化资质换证许可事项。企业申请一体化资质简单换证时，直接按照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方式在“三库一平台”中提出申请，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事项中勾选“一体化换证”选项。

    二、申报材料

    1.建筑业资质简单换证（受理时间2015年12月07日至2016年6月31日期间）。

企业登录广东建设信息网“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填写并生成《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其申报类型应选择“换证”。该《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需填写“企业申请资质类别和等级”和“企业基本情况”2项内容，其余内容无需填报，空白即可。

同时向我局行政服务大厅提交以下纸质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

   （2）旧版建筑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彩色复印件（含变更页）；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彩色复印件；
   （4）法人授权委托书；

   （5）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2.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二级资质简单换证。

需在“三库一平台”填写并生成《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其申报类型应选择“一体化换证”。《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只需填写“企业基本情况”，其余内容无需填报，空白即可。

同时向我局行政服务大厅提交以下纸质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

   （2）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正、副本彩色复印件（含变更页）；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彩色复印件；
   （4）法人授权委托书；

   （5）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一楼4-9号窗口 咨询电话：83785013，12345

	决定机关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事项程序
	一、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建筑业企业资质简单换证申请程序。

1.递交申请。企业登录广东建设信息网 “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填写并生成《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按要求提交相关纸件彩色复印件，然后将申请材料提交我局行政服务大厅；

2.领取办理结果。企业换证事项在“三库一平台”的公示意见如为“同意”，公示期满无投诉后由我局颁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公示意见如为“不同意”，企业可根据规定进行陈述。当查询申报件办理状态为“可取件”后，企业持《受理回执单》、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及副本到我局行政服务大厅领取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回收并注销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二、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企业二级资质换证申请程序

1.递交申请。企业登录广东建设信息网 “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填写并生成《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按要求提交相关纸件彩色复印件，然后将申请材料提交我局政服务大厅；

2.领取办理结果。企业换证事项在“三库一平台”的公示意见如为“同意”，公示期满无投诉后由我局颁发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证书。公示意见如为“不同意”，企业可根据规定进行陈述。当查询申报件办理状态为“可取件”后，企业持《受理回执单》、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原一体化资质证书正本及副本，到我局行政服务大厅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回收并注销原一体化资质证书。

三、企业同步申请一体化资质和旧版建筑业资质简单换证的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打印规则。

1.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相关管理规定，许可部门做出许可决定后，将本部门许可的所有建筑业企业资质（包括企业一体化资质对应的建筑业企业专业承包资质）打印在同一本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5年，证书有效期以企业取得本套证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质时间起算。

2.企业原来同时拥有一体化资质证书和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一次性申请换证。我局将本部门许可的所有建筑业企业资质打印在同一本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有效期5年）。

3.企业如先申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换发了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5年），随后再申请一体化资质换证的，我局会更换原新版建筑业资质证书，补入企业一体化资质对应的专业承包资质，并将本部门许可的所有建筑业企业资质打印在同一本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证书有效期5年，以企业取得本套证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质时间起算。

4.企业如先申请一体化资质换证，换发了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3年），随后再申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的，我省各级资质许可部门应更换原新版建筑业资质证书，补入企业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对应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并将本部门许可的所有建筑业企业资质打印在同一本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证书有效期更改为5年，以企业取得本套证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质时间起算。

注意事项：办理工作采取网上预约和微信预约两种方式进行，企业请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www.szjs.gov.cn，“办事服务--网上预约--建筑业企业换证”栏目)或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微信平台上申请预约服务（“业务办理--窗口业务预约--建筑业企业换证”）。

	时　　限
	承诺时限：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结 法定时限：自受理之日起60个工作日办结

	事项收费
	不收费

	网上受理
	http://113.108.219.40/Approve/Default.aspx

	状态查询
	http://113.108.219.40/Approve/Default.aspx


